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數量

(業務量)
利(費)率 金  額

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905,926

  徵收收入 905,926

    污染整治收入 905,926 1.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

第28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為整

治土壤、地下水污染，得對公告

之物質，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，

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

下水污染整治費。

 2.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

收費辦法第9條規定，已繳納整

治費之進口物質於出口時，其繳

費人得依前一季實際出口數量，

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還其已繳

納整治費費額70%，並得充作其

後應繳納費額之一部分。退費之

申請應於出口之下兩季結束前提

出。

 3.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

收費辦法第10條規定，繳費人投

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相關污染責

任險，得以會計年度為計算單元

，申請以應繳納整治費費額之百

分之九十五計算之優惠費額，申

報繳納其次一年度之各季整治費

。預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

收入905,926千元。

(1)石油系有機物：13.2元/公噸

×34,277,218公噸=452,459千元

。

(2)含氯碳氫化合物：43.8元/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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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噸 × 1,446,449 公 噸 =63,354 千

元。

(3)非石油系有機物：22.9元/公

 噸×26,485公噸=607千元。

(4)農藥：65.9元/公噸×130公

噸=9千元。

 (5)重金屬及重金屬化合物：74

.2元/公噸×487,842公噸=36,1

 98千元。

(6)其他：83.0元/公噸×4,695

 公噸=390千元。

(7)廢棄物：316.8元/公噸×1,

113,981公噸=352,909千元。

財產收入  12,988

  利息收入 12,988 本年度基金孳息收入12,988千元

1.專戶利息：771,937千元x0.7

05%=5,442千元。

2.定存利息：980,000千元x0.7

7%=7,546千元。

 

 

 總　　　　　計 918,9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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